
附件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小升规奖励办事指南
一、政策依据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穗南开工信规字〔2023〕1号）
二、政策措施
对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三、政策申报

（一）企业要求

工商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及统计关系在南沙区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

（二）奖励要求

2024年度首次达到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奖励对象不包括“专业变更”企业（非工业类规上企业转为工业规上企业）及领取过以前年度的“小升规奖励”的企业。
（三）材料要求

该事项采用“免申即享”方式，企业无需提交申请材料。
四、申请时间

2025年11月3日-11月7日，截止时间为11月7日17：00。逾期未在系统点击“确认领取”，视同自动放弃。

五、办理流程
（一）企业“确认领取”

该事项采用“免申即享”方式，凡符合条件的企业，请在奖励申请时间内登录南沙@i企（网址：https://zwfw.gzonline.gov.cn/vuegzzxsb/offerSteps/selfDetection?serviceCode=11440115783779224R444210408Q001,99258230efadf84fa3ec9bf7f0241f32），在“政策服务”专栏点击“免申即享”模块，在搜索框中输入“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小升规奖励”，搜索到本事项，点击“确认领取”，提交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二）受理并审核
南沙区工信局受理并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三）提请评审小组会审定

南沙区工信局提请评审小组会。

（四）公示与拨付奖励资金

1.评审小组会审定后，南沙区工信局将审定通过的企业名单挂网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2.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南沙区工信局向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获得奖补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按国家规定自行全额承担。

3.公示有异议的，由南沙区工信局组织有关部门重新审核，并提请评审小组审定后，将有关情况反馈给申报单位。
六、办理时限

42个工作日（以上办理时限扣除法定节假日、公休日；扣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公示所需的时间以及与上级部门业务信息系统等区外部门的业务信息系统核实所需的时间；其他需要扣除时限的特殊情况）。

七、业务主管部门

广州市南沙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电话：020-39054614


